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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地下（地上）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利用和登记暂行办法 

（苏府规字„2011‟8 号） 

第一条 为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统筹开发利用地下、地上空间，加

强地下、地上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管理，保护土地权利人合法权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规划利用空间界限，除设立地表建设用地

使用权外，可分层设立地下、地上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地下、地上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是指依法批准利

用地下、地上空间开发建设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并对该地下、地上空间

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地下、 地上空间建设用地使用

权的审批和土地登记，但属于管线铺架、桩基工程等利用地下、地上空间

的情形除外。 

第五条 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负责所属行政辖区内地下、地上空间建设用

地使用权利用和登记工作。 

  发改、规划、民防、住建、园林绿化、公安、环保等有关部门按照各

自职责，做好地下、地上空间开发利用相关管理工作。 

第六条 开发利用地下、地上空间应当依法取得地下、地上空间建设用

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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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地上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取得应当符合城乡规划、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并且应当充分考虑相邻空间的发展需要和相互衔接，不得损害已

经设立的不动产物权。 

第七条 地下、 上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依法实行有偿使用制度。法律、

法规明确可以划拨的除外。地下、地上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可结合地表

工程建设规划，分别对照地下、地上空间的规划批准用途，实行分层供地，

依法确定不同的供地方式。其中工业（含仓储）、商业、旅游、娱乐和商

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以及同一宗地有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应当以招

标、拍卖、挂牌的方式出让地下、地上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 

第八条 本办法实施前，地表建设用地使用权已经出让或划拨，并根据

规划审批方案确定由地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结合地面建筑一并开发建设地

下工程的，视为已连同地表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取得上述范围内地下空间

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用途按照规划审批方案确定。但结建地下建筑物外

围在水平面上垂直投影超过地表建设用地使用权范围的除外。 

第九条 依法取得的划拨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转让的，应当补

办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手续,但符合划拨条件的除外。  

  第十条 地下、地上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年限根据法律、法规规定

的用途确定，但不得超过相同用途的地表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最高年限。 

地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结合地面建筑一并开发建设的地下工程，其地

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终止日期应当与地表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出让终

止日期相一致。地表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多种用途不同出让年限的，其地下

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得超过其出让最高年限对应的终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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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地下、地上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最低价格，按照分层利

用、区别用途的原则，并按照以下方式确定： 

（一） 土地用途为商服用地、住宅用地、文体娱乐用地的，从地表开

始，其地下一层参照所在区域相对应用途基准地价折算为楼面地价的 30%

确定，其中属于开敞式（下沉式）或者地铁延伸地下空间的，在开敞式（下

沉式）广场及地铁出入通道外围 30米半径范围内按照 60%确定；其余用地

参照同等区域工业用途基准地价的 40%确定。 

地下工程从地表开始， 地下二层， 按照地下一层标准减半确定，并

以此类推。 

（二）依法取得的划拨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因地下建筑物转让补办

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补缴土地出让金按照本条第（一）项标

准的 40%确定。 

（三）半地下室建筑层高大于 2.2 米（含 2.2 米）的，且结构顶板高

出室外基准标高不大于 1.5 米的，土地出让金按照本条第（一）项标准确

定。 

半地下室建筑层高大于 2.2 米（含 2.2 米）的，且结构顶板高出室外

基准标高大于 1.5 米（不含 1.5米）的，归入地表工程，适用地表建设用

地使用权转让出让金相关规定。 

（四）地上空间开发项目则参照地表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具体规划

用途和地表建筑衔接要求评估确定。  

第十二条 地下、地上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审批的程序和要求适用国家、

省和市土地管理的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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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根据规划部门出具的地下、地上规划条件及相关材

料，拟定地下、地上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供地方案，报经市、县级市人民

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其中拟采取划拨或者协议出让方式供地的，申请人

应当事先取得发改部门项目批准文件、规划部门规划审批文件。 

通过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取得地下、地上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土地

使用权人凭地下、地上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到发改、规划、住

建等部门办理项目批准、规划方案报批、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建筑施工许

可等相关手续。 

通过划拨或者协议出让取得地下、地上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土地

使用权人凭土地划拨批复或者协议出让合同，到规划、住建等部门办理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建筑施工许可等相关手续。 

地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结合地面建筑工程一并开发建设的地下工程，

应当连同地表工程一并制定规划指标和供地方案。 

第十三条 地下、地上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在批准的地下、地上

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范围内依法实施工程建设。 

  地下、地上工程竣工后，国土部门组织进行地下、地上空间建设用地

使用权利用状况复核。对于违反地下、地上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利用条件

的，按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者建设用地批准文件的约定及相关法

律、法规处置。  

第十四条 以出让方式取得地下、地上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抵押

的，应当遵循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抵押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地下工

程涉及人防的，应当遵循人防工程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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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办法实施前，地表建设用地使用权已经出让或者划拨，并由地表建

设用地使用权人结合地表建筑一并开发建设的地下工程，如土地出让或者

划拨时明确地表建筑不得分割转让的，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也不得分

割转让。 

第十五条 依法登记的地下、地上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和他项权利受法

律保护。 

设定地下、地上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类型及程序，按照国家、省、

市相关规定实施，并注明“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 “地上空间建设

用地使用权”。 

（一）地下、地上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实行分层单独登记。但地表建

设用地使用权人结合地面建筑工程一并开发建设的地下工程土地使用权初

始登记除外。 

（二）地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结合地面建筑工程一并开发建设的地下

工程，其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连同地表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取得的，

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初始登记时与地表建设用地使用权共同登记，注

明地下、地表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空间范围；地表建设用地使用权已经办理

初始登记的，在土地使用权利用状况复核前，可暂不办理地下空间建设用

地使用权初始登记。 

（三）初始登记土地证书应当根据批准文件或者出让合同明确的建设

工程期限， 注记建设期限， 到期申请土地使用权利用状况复核。 

  （四）地下、地上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利用状况复核后符合原供地条

件的，地下、地上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可持原土地证书，申请换发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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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下、地上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利用状况复核时，建筑面积按

照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工程竣工合格证面积为准。 

（六）地下、地上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利用状况复核后需分割登记的， 

按照地下、地上宗地面积和地下、地上空间建筑面积分别分摊计算。 

  （七）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利用状况复核后换领土地证时，按照

人防工程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需提供人防部门出具的人防工程

和相关公共设施位置面积等资料。 

产权明晰的人防工程，可根据住建部门发放的房屋所有权证及其他相

关材料，向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申请人防工程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 

（八）地下、地上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土地用途应以地下、地

上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批准文件或者出让合同确定。 

第十六条 地下工程在本办法实施前已经批准且建成竣工，未办理地下

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的按照本办法办理。 

第十七条 本办法对地下、地上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开发利用未作规定

的，按照国家、省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地下、地上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利用和登记的实施细则，由

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另行规定。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11年 8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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